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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  
 
 

苏大办〔2020〕7号 
 

 

关于2020年放暑假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2020 年暑假即将来临，现将放暑假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生假期 

（一）本学期非毕业班学生从 7月 4 日（星期六）开始放暑

假，7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4:00 后方可离校。毕业生离校时

间根据相关职能部门的通知执行。 

（二）下学期老生报到时间为 9 月 6 日（星期日），9 月 7

日（星期一）开始正式上课。本科生、研究生新生报到时间为 9

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和 9 月 13 日（星期日）两天。本科生新生入

学教育、军训时间为 9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至 9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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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开始正式上课。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时间

为 9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至 9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，9月 21 日（星

期一）开始正式上课。 

（三）各类成人教育的学期结束工作、暑期授课、考试工作

按继续教育处通知执行。 

二、教职工假期 

（一）专任教师从 7 月 5 日（星期日）开始放暑假，7 月 4

日（星期六）正常上班；除专任教师以外的教职工在履行岗位职

责、确保学校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，从 7月 5日（星期日）开

始安排轮休。全体教职工 9月 5日（星期六）报到，9 月 6 日（星

期日）正式上班。 

（二）经济独立核算单位的放假办法参照本通知精神自行拟

订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，同时报校长办公室备案。 

三、假期疫情防控管理 

（一）原则上不鼓励各类学生暑期留校，由于参与科研项目

等确需留校的，7 月 3 日前由所在培养单位通过 OA 系统院系部

门行文进行申请，由相应学生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，方可留校。

其中，研究生还须事先征得导师同意。学生在留校期间，应严格

遵守学校关于疫情防控及校园封闭式管理的各项规定，期间有外

出需要的，应提前报备申请。请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研究生院（党

委研究生工作部）、继续教育处、国际合作交流处等学生管理相

关的部门尽快核定假期留校学生人数，报学生宿舍管理办公室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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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安排住宿，同时报校长办公室、保卫部（处）各一份。 

（二）学生放假离校后，应尽快返回居住地，继续做好每日

健康打卡和行踪报告等工作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，如需离开

所在大市范围，须提前报备申请，不得前往境外或近期有新增确

诊病例的地区。外出时，务必做好个人自护，尽可能避免乘坐公

共交通，不得参加任何聚集聚餐活动。 

（三）假期中，请教职员工合理安排外出计划，尽可能避免

跨省出行，如非必须不要出境或前往近期有新增确诊病例的地

区。如必须前往，须提前报备申请，审批同意后方可出行。旅途

中，务必做好个人自护，尽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，不得参加任

何聚集聚餐活动。返苏后，要按照苏州市的相关规定，执行防控

措施。 

（四）假期中开设各类培训班，均须事先向主管职能部门上

报办班计划，制定周密详细的疫情防控方案，并报请分管校领导

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。 

四、本学期结束工作及假期有关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学院（部）要严格考试纪律和考试管理，认真做好

期终考试、阅卷、评分、成绩录入及通知学生成绩等工作。具体

工作按相关职能部门通知执行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要认真对照本单位本学期的工作计划，抓紧落

实，认真做好学期工作总结，安排好下学期工作；要对学生进行

假期往返路途和假期中的疫情防护知识和安全教育，开展一次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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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，并布置好新学期开学报到工作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要在放假前进行一次保密自查，做好涉密和内

部文件的保管、归档工作，上级文件要及时收阅。各涉密人员在

放假前结合学校保密检查和单位自查对个人持有和使用的涉密

载体和计算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若发现问题，及时报告并进行

整改。要严格执行“涉密不上网、上网不涉密”的规定，不得泄

露所知悉的涉密信息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要认真安排好假期值班等工作，明确带班同志，

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“四防”工作，特别注意消防安全。值班时

间为上午 8:30—11:30，下午 2:00—5:00。校部总值班、保卫部

（处）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、医院、配电间及其它重要部位

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。值班人员及值班电话号码请于 7 月 1 日（星

期三）下班前报校长办公室，值班电话不得随意更改（详见“校

内通知”中“关于报送暑假值班表的通知”）；同时，将负责同志

暑期的活动安排及联系办法分别报送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备

案。保卫部（处）负责对全校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检查、督促和指

导，要加强门卫管理，切实组织好夜间巡逻。 

（五）有关部门假期中要确保水电正常供应，确保交通、电

讯、网络畅通，并全面落实好防汛、防台应急措施；要利用假期

安排好教室和宿舍的维修、养护以及调整和配备工作，确保下学

期各校区教学、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。相关部门要做好教室管理

工作，杜绝违规使用教室的现象，发现有关情况要及时处理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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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报告。 

（六）假期中，党委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党委研究

生工作部、团委以及各学院（部）要切实组织好学生暑期返家乡

社会实践活动，让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，增长才干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

2020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工会、团委。 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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